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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制度下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现状分析及对策
*

刘金鹿 李君梅 余小花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咸阳

摘 要：高等院校办学成本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研究内容，高校资金收入能否覆盖办学成本关系着高等院校

的健康发展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相较于研究型和应用型高等院校资金收入来源广泛，职业技能型高等院校

高职院校的资金收入来源较单一，所以高职院校进行成本核算是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问

卷调查等方式了解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现状并提出相关对策，希望借此优化高职院校的成本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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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

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等

一系列文件的颁布，都更加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培养

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作为地

方高校的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本资金主要来

源于财政生均拨款和受教育者缴纳的学费，这些资金

收入能否覆盖高职院校日常运行、教研项目、重点任

务的开展和建设，取决于对办学成本的测算。

2019年1月1日，新政府会计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

行政事业单位开始全面施行。在以往预算会计核算模

式的基础上，新政府会计制度增加了财务会计核算模

式，这也为高职院校进行成本核算提供了基础，2019年

《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本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指引》）

的施行则更加明确了事业单位必须进行成本核算。

由于推进实施新政府会计制度的过程中面临着核

算难度增加、财务管理更加复杂等问题，且高职院校财

务人员在核算办学成本时面临着起步较晚、任务较重

的现状，所以在针对高等院校成本核算具体指引刚刚

颁布、尚未执行之前，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成果是否

能够满足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财政部门、院校领导对于

成本信息的需求，就成为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新政府会计制度对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

的影响

成本核算的会计基础是权责发生制，只记支出

的收付实现制下将难以核算高职院校的办学成本。

因此，在新政府会计制度实行前，各高职院校依据一

系列政府会计核算准则进行的会计核算工作只能完

成会计基本职能中的 核算职能 ，而较难承担 监督

职能 ，会计数据难以满足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无法

支持内部决策，不利于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

1.强调成本核算路径的统一性
高职院校在新政府会计制度实行前并未进行过

成本核算，制度增设了财务会计核算模式，与收入类

和费用类会计科目。业务发生后，会计人员应当根据

权责发生制进行账务处理，以作为成本核算的数据基

础，同时各高校应按照《基本指引》和《事业单位成本

核算具体指引 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具体指引》）

的要求，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成本核算体系的组成部

分，如成本范围和成本项目、成本的归集和分配，以及

成本核算方法等。通过统一口径确定成本核算路径

与具体内容，能够清晰、准确地核算成本数据。

2.强调成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可用性
在新政府会计制度实行前，预算会计下的 事业

支出 行政支出 等科目金额的核算内容能够反映部

分办学成本，但这些会计科目并不是成本费用类会计

科目，其成本信息的真实性和可用性也值得商榷。在

新政府会计制度实行后，相较于预算会计下的 事业

支出 行政支出 科目，财务会计下的 业务活动费

用 单位管理费用 科目的核算内容还包括了对高职

院校资产计提的折旧和摊销，因此能够更加全面地反

映权责发生制下的高校成本信息，从而满足院校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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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需要，有利于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还能为教育

部门确定高校学历教育、培养定价提供数据支持。

三、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涵盖的内容和意义

自行政事业单位执行新政府会计制度与《基本指

引》以来，成本 这个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企业等营利

组织，非营利组织的 成本 与 企业成本 或 产品成

本 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所

发生的耗费。根据《基本指引》，成本是指单位特定的

成本核算对象所发生的资源耗费，包括人力资源耗

费、有形资产耗费、无形资产耗费和其他耗费。鉴于

财政资金的无偿性和公共性等特征，上级部门和社会

公众对于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和效果更加严苛，以事

业单位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成本核算是深化政

府会计制度改革、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夯实绩效管理

基础的必然要求。

《基本指引》要求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内容应

当包括成本核算对象、成本范围和成本项目、成本的

归集和分配、成本报告，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建设

和信息系统建设，这也是成本核算体系的覆盖内容。

国内学者基于成本信息的使用目的不同，对于高校成

本核算体系的研究角度也不同，如李钟等从成本核算

的原则、基础与目标、内容三个方面构成了基于预算

绩效管理的成本核算体系；刘延杰等基于作业成本法

构建了高校成本核算模型；王子薇提出了应当结合高

校的定位、职能、目标将成本核算体系进行细分。

会计计量是成本核算的基础，成本核算服务于成

本管理，而成本管理又是新政府会计制度下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和绩效管理的重点内容，所以对成本核

算工作的不断优化能够提高成本信息使用者决策的

正确性和有用性。

四、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现状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育 大国工匠 技术技能型人

才的重任，也承担着普惠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作为

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新政府会计制度

实施后也开始尝试建立成本核算体系。由于高职院

校在师生规模、院系设置、科研水平等方面与本科院

校存在差异，所以容易影响成本核算的内容。本课题

组在搜集和整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调查问卷

的方式对SX省公办高职院校进行调研，最终收集有效

问卷13份，同时和部分院校财务处负责人进行座谈，

就结果整理后梳理出高职院校成本核算现状及问题。

1.制度建设不完善，成本核算工作缺乏指导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目前只有15.38%的高职院校

已制定成本核算所依据的各项制度并实现运行，

46.15%的高职院校并未制定任何制度或目前正在计

划开展。制度建设差异化明显的背后反映的是高职

院校成本核算规章制度指导的缺乏，规章制度应当具

有稳定性、指导性等特征，使执行者能够通盘考虑工

作中所遇到的问题。自新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以来，高

职院校制定相关规章制度时难以找到具备时效性、参

考性的政策文件，而已经完成制度建设的高职院校能

否作为标杆院校还需要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进行评价和探讨。

2.财务信息系统无法满足成本核算工作诉求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SX省高职院校主要使用天

财高校财务集成管理信息系统，已有53.85%的高职

院校完成了财务系统和其他业务系统（如人事信息、

资产管理）的对接，但仍有92.31%的高职院校认为需

要建立单独的成本核算系统。成本核算实质是数据

的收集和精细化处理，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对象需要系

统能够从不同角度进行整理，在财务信息系统没有成

本核算模块的前提下，通过设置明细科目的辅助核算

会使得会计分录冗长，核算成本难度增大。没有信息

系统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成本核算工作将难

以推进。

3.成本核算工作中的实务难点亟待解决
为了满足成本信息使用者从不同角度获得高职

院校的成本信息，成本核算对象应当包括学生维度、

专业维度和院系维度，不论是哪个维度的成本核算对

象，其测算成本路径都是一致的，即直接费用直接计

入成本核算对象，间接费用则按照适当的分配标准进

行分配。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9.23%的高职院校能够

借助辅助核算分别统计教学部门、教辅部门、行政后

勤部门的费用，但只有38.46%的高职院校能够确定

分配标准。教辅部门、行政后勤部门（完全成本法下）

归集的间接费用需要按照参数分配至成本核算对象，

参数的选择则成为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成本核

算工作的实务难点之一。师生数量、房屋面积、工作

量等都可以作为参数的选择，但各部门工作内容和方

式的差异决定了多数部门无法使用统一的参数进行

分配，没有信息系统的支持将会增加成本核算工作

量，如果采用简化的方法，选择统一的参数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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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得到的结果将影响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9.23%的高职

院校认为职工身份会对人员成本核算产生影响。根

据座谈的反馈，人员成本核算难点之一在于确定 双

肩挑 的教职工对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的贡献，同时

教职工身份也会影响人员成本核算。高校职工身份

分为事业编和非事业编，非事业编中又以人事代理为

主，高职院校近年来非编人员数量呈现逐渐增长的趋

势，对于新入职博士研究生学历以下的教职工采用了

人事代理制度进行管理，虽然人事代理制度能够解决

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紧张的问题，缓解编制缺口压力，

但高校非编人员的薪酬并未列支财政拨款预算，加之

《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对于非编人员数量进行了限制，

所以成本核算的成果数据将难以准确、真实反映高职

院校的人员成本。

相对于研究型高等院校科研项目数量多、科研经

费金额大、科研资金核算复杂的特点，高职院校科研

经费核算工作难度则要低于研究型本科院校，调查问

卷结果显示76.92%的高职院校能够准确核算科研支

出，其主要根据《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将科研费用按照

一定比例计入成本中。这样简化处理的实质还是基

于收付实现制的，即在预算会计基础下进行核算，主

要考虑项目资金的拨付和使用，而并未考虑成本核算

维度，例如参加科研活动的专家学者可能会同时参与

多个科研项目，相应薪酬如何分配将是一个难点问题。

五、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的优化建议

1.制定成本核算制度需要 部门+院校 的协作
目前，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制度的参考依据包括

《基本指引》《具体指引》《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

〔2022〕128号）、《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108

号），可从宏观层面指导高职院校的成本核算工作。

对于微观层面实务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虽然针对高校

成本核算的《具体指引》刚刚颁布，但高职院校财务人

员仍然需要类似会计准则的实务应用或案例讲解作

为参考理解指引，其中案例讲解应当包含成本核算中

争议性较大的问题，进而为解决所在院校成本核算的

具体问题提供思路，以相关职能部门为主体、各院校

相互配合，构建 制度、指引、案例 立体化的制度体

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2.财务信息系统优化需要 院校+公司 的联合
成本信息属于财务信息的一部分，成本核算系统

也应当被涵盖于财务信息系统中。高职院校自行开发

设计财务信息系统中的成本核算模块，从技术和成本

的角度将难以实现，需要财务信息系统研发公司在了

解高职院校对成本信息要求的基础上再对现有系统进

行优化。高职院校希望通过报表的形式清晰、直观地

得到不同维度核算的高职院校办学成本及其明细项目

数据，所以系统开发公司应当积极与院校对接，调研院

校在成本核算过程中的数据源头和数据运动路径，设

计多维度的辅助核算项目和外部信息系统的对接方

式，以满足高职院校对数据收集和精细化处理的需求。

3.解决实务难点问题需要 院校+院校 的互助
高职院校在教学科研、行政运行、后勤保障工作

方面的同质化程度较高，成本核算实务难点也基本类

似，如果各院校财务人员都将精力花费在解决类似难

点问题上，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对于高职院校

成本核算工作中争议较大、影响范围较广的实务问

题，可以考虑由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牵头、财务理论

及实务界学者指导、高职院校财务人员参与，对某一

所或某类具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成本核算体系进行

优化，解决其成本核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打造成本

核算工作的标杆院校，以该院校为蓝本推动各高职院

校成本核算工作效率的提升，进而为院校管理者和上

级教育部门提供更加准确的成本信息。

六、结语

以政府会计制度实施为契机开展成本核算工作，

能够通过数据整理和分析的方式挖掘高职院校管理

潜能、提升管理效率，这是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的

必然选择。目前，高职院校成本核算工作在制度建设

和系统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可提升的空间，还需要专家

学者和财务人员不断探索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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